渝经信教培〔2026〕6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6年重庆市卓越工程师协同创新

中心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卓越工程师培养集聚行动方案》（渝委人才办〔2022〕7号）、《重庆市卓越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方案》（渝经信发〔2025〕25号）要求和全市年度人才工作要点，现将开展2026年重庆市卓越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创新中心建设原则上依据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布局情况，结合各地已有基础且较为成熟的载体进行建设。创新中心建设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牵头建设主体应为具备相应基础、符合产业发展实际和目标定位的各类主体，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各类单位机构开展纵向或横向协同创新。应为重庆市内依法经营的各类主体，包括企业、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园区管委会，以及具备相应软硬件基础的社会行业组织等。

2.坚持实体化、市场化运作。配有职业化专职运营团队、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市场化服务机制，鼓励引入股份制、理事会制、会员制等创新运营模式。

3.拥有相对独立、集中的运营场地。运营场地应结合建设需求，以自建、共建等方式配备实践创新、教学培训、活动交流、公共服务等功能空间及相应设施，同时提供办公、食宿等保障空间。
（二）人才培育

1.具备聚集专、兼职工程师团队的能力，能够组织开展工程师培养、协同攻关等相关活动。

2.具备汇集丰富培养资源的能力，具备开展工程师培养所必需的教学设备、课程、项目等软硬件条件，并能够根据发展建设需要进一步拓展培养能力。

3.具备科学、有效的培养体系与管理保障制度，能够保证培养各环节的落地实施，确保达到较为显著的培养成效。

（三）产业生态

所在区县相关产业应在全市范围内具备优势和代表性，具备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主体，具有较强的产业链配套能力、聚集能力和带动效应。

（四）公共服务

1.具备创新服务能力，在标准化服务及模式创新等方面已有相关成果或实例，能够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汇集检测检验、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方面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能够为技术产业化提供较为全面的服务保障。

3.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建立“自我造血、良性循环”长效机制，具有较稳定的市场化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政策环境

1.所在区县有关部门在运营经费、场地设备、人员编制、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等方面对创新中心具有较好的政策支持。

2.所在区县有关部门建有较为完善的人才支持政策，能够与工信领域工程师职称认定相互贯通。

3.所在区县已建有工程师培养相关组织、协调机构，协同实施工程师培养的工作机制较为完备。

二、申报程序

（一）区县申报。2026年6月30日前，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提交至所属区县经信部门，由区县经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出具推荐意见，统一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

（二）条件审核。2026年7月20日前，市经济信息委会同相关市级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必要时进行实地核查。经综合评估，提出年内启动建设的3家创新中心建议名单。
（三）审议公布。2026年7月30日前，建议名单经市经济信息委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后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市经济信息委联合市级相关部门公布创新中心建设名单，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三、监督管理
（一）创新中心实行动态管理，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内以年度为单位对各创新中心建设进展及成效进行梳理复盘。进展迟缓且成效未达预期的，予以通知整改。
（二）区县经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创新中心建设情况进行跟踪与监管，每年向市经济信息委报送创新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三）重庆市制造业人才服务中心与区县经信部门共同组织开展创新中心年度复盘总结、三年建设评估等工作。

（四）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申报单位取消资格，已纳入建设名单的予以撤销：

1.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环境、知识产权、税务、科研失信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

2.提供虚假材料的；

3.不配合年度考核等相关工作的；

4.年度梳理复盘及建设周期总结评估未达预期，且经整改后次年仍未达标的；

5.存在其他重大问题不再适合承担创新中心工作的。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请各区县经信部门按照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并负责组织本辖区内推荐申报工作，申报材料应体现区域产业特色，具备创新性和引领性。地域相近、产业协同、优势互补的区县可联合申报。

（二）严格审核。请各区县经信部门严格审核申报材料，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确保申报和认定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三）报送方式。请各区县经信部门于2026年7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提交至重庆市制造业人才服务中心（渝中区虎踞路70号1单元3楼）。纸质申报材料须胶装成册一式三份，电子文档以PDF格式发送至邮箱84466390@qq.com。
联系人：陈老师，张老师；联系电话：60338065，63899503。

附件：1.重庆市卓越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申报表

2.重庆市XX产业卓越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方案

（模板）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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